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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连 艺 术 学 院

大艺字〔2024〕16 号

关于表彰大连艺术学院 2023 年度先进集体
和先进个人的决定

各部、各学院：

2023 年全体教职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

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

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以迎接教育部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为契机，

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完善人才培养体系，提升课程思政，落实“三

全育人”新举措，提高教师教学科研能力，强化创新创业教育和

产教融合，着力招生和就业，各项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

其中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。为表彰先进，树立榜样，经校

务会和党委会审批，报备董事会，决定对以下集体和个人予以表

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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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教学先进集体：文化艺术管理学院

2.实践教学先进集体：音乐学院

3.科研先进集体：美术学院

4.“三全育人”先进集体：马克思主义学院、智慧新农科产

业学院

5.招生就业（创业）先进集体：舞蹈学院

以上集体各颁发奖金 10000 元。

6.管理育人先进集体：教务处、财务处、教学质量监督评估

处

以上集体各颁发奖金 5000 元。

7.四有好老师

（1）音乐学院：金舒、王营、陈俊虎、焦婧

（2）戏剧影视与传媒学院：郑帅、周洋、张砾丹、郭峰

（3）艺术设计学院：田航、殷辛、尹国华

（4）马克思主义学院：武晓霞

（5）艺术科技产业学院：郑琦凡

（6）舞蹈学院：隋朋颖、李鹏

（7）文化艺术管理学院：高华、崔琳杰

（8）通识教育学院：张立斯

（9）服装学院：刘姮

（10）智慧新农科产业学院：于雨萌

（11）美术学院：陈秋、唐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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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科研育人奖

（1）美术学院：李岱

（2）艺术设计学院：段芸

（3）音乐学院：周媛媛

9.实践育人奖

（1）艺术设计学院：孙求一

（2）戏剧影视与传媒学院：甘竹溪

（3）音乐学院：范维

（4）舞蹈学院：丛瑀彤

（5）美术学院：高诗淇

（6）服装学院：赵一美

（7）文化艺术管理学院：刘亚杰

10.创新创业先锋奖

（1）美术学院：车慧辰

（2）文化艺术管理学院：王娜

（3）艺术设计学院：金秋月

11.思政育人奖

（1）马克思主义学院：任引沁、申婷

（2）音乐学院：德马伊

（3）文化艺术管理学院：王迪

（4）舞蹈学院：鲁新星

（5）戏剧影视与传媒学院：王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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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智慧新农科产业学院：强诗光

12.管理服务育人奖

（1）教务处：杨云飞

（2）教学质量监督评估处：毕琳琳

（3）学生处：陶明信

（4）招生处：王慧

（5）就业与社会合作处：赵子燕

（6）财务处：邢杨

（7）基建处：苏蕴

（8）美术学院：陈曾

各颁发奖金 2000 元。

望以上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继续坚持谦虚谨慎、戒骄戒躁的

优良作风，艰苦奋斗、锐意进取，做教育初心的坚守者。全校教

职员工要以受表彰集体和个人为榜样，坚决贯彻学校董事会、两

委会的工作部署，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，

为实现建校三十年奋斗目标而努力。

大连艺术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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